电子档案号[      ] 

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表
申办单

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

	1


	机构

名称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机构

类型


	
	企业

法 人

非法人
	
	事业

法  人

非法人
	
	社团

法  人

非法人
	
	机关

法  人

非法人
	
	其他机构

民办非

企业单位
	
	个体

工会

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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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
	5
	
	7
	
	9
	
	B

	
	
	
	
	2
	
	4
	
	6
	
	8
	
	A
	
	C


	3
	法定代表人姓名

(负责人、投资人)
	
	身份证

号  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经 营 或

业务范围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经济行业

及代码
	
	
	
	
	
	
	6
	经济类型及代码
	
	
	
	

	7
	成立日期
	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8
	职工人数
	

	9
	主管部门名称、代码  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注册资金
	   万
	11
	货币种类
	
	12
	外方投资机构国别（地区）、代码
	
	
	
	

	13
	所在地行政区划
	                 市，              区、县
	
	
	
	
	
	

	14
	机构

地址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5
	邮政编码
	
	16
	单位

电话
	
	17
	批准文号

或注册号
	

	18
	登记或批准机构、代码
	
	
	
	
	
	
	
	
	
	

	19
	是否涉密单位
	是□ 否□ 若属涉密单位，请出具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。
	20
	申请电子副本
	      本

	21
	主要产品
	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2
	经 办 人

姓名
	
	23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24
	移动电话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证机构代码

	1
	证书有

效期至
	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2
	数据变更记录
	

	3
	录入人

(签字)
	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4
	审核（批）人

(签字)
	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机构名称

填报申请单位全称（必须和单位公章一致），一格一个汉字，并在“申报单位盖章”处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二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
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填报法定代表人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填报负责人）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，若是军人，可填军官证号码。

三、经营或业务范围

不同机构分别根据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证书以及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上的经营或业务范围填报；党政机关应填报上级有关部门为其界定的主要职能；其他机构可根据核准其成立（设立）的批件上的业务项目或实际开展的具体业务填报。

四、经济行业

在代码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，根据国家标准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》填报对应的经济行业及代码。原则上均应填报小类代码，跨行业的，经代码主管机关同意，方可选填其主业的中类代码。

五、经济类型

在代码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，根据国家标准《经济类型与代码》填报对应的经济类型及代码。

六、职工人数

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填报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人数，其他单位填报实际在岗职工人数。

七、主管部门名称及代码

1、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填报上一级主管部门的名称及其组织机构代码；

2、社会团体填报业务归口或业务主管部门的名称及代码；

3、有主管部门的企业（含企业分支机构）必须填报主管部门的名称及代码；无主管部门的机构不必填报。

八、外方投资国别（地区）、代码

在代码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，根据国家标准《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》填报外方投资的国别和地区代码。

九、所在地行政区划

填报申报单位所在地的市、县（区）名，其区划码由代码机关填报。

十、机构地址

填报单位所在地地址，每格一个字，应包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地区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）、村、街道名称和门牌号。

十一、批准文号或注册号

1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分别填报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号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号、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证号；

2、其他单位填报批准其成立的批文文号或证件号。

十二、批准或注册机构、代码

填报批准（核准）本单位成立的机关名称全称及组织机构代码，不知其代码的可请代码机关协助查询。

换证、年审、变更应提供的材料

一、各类机构均应提供：

1、代码申请表或代码换证/年审登记表（填表、盖章）

2、代码证正本、纸质副本或电子副本

3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（非法人单位提供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）

4、经办人身份证原证及复印件

二、按机构类型分别提供： （凡提供复印件的，均为A4幅面）

Ａ、企    业：营业执照（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）

Ｂ、事业单位：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）

Ｃ、社    团：社团登记证（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，正面和背面均要复印）

Ｄ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：民办非企业登记证（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，正面和背面均要复印）

Ｅ、党政机关：凡原登记项任一项发生变更的，应提供相关批文或佐证材料

Ｆ、工会：工会法人登记证（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）

Ｇ、其他机构：分别提供核准其成立的有效批文（如，律师事务所提供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，各类报刊编辑发行机构提供期刊出版许可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等）；外地驻闽新闻、出版机构还须提供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新闻或出版主管部门的备案证明。

凡不属于上述各类机构或有其他疑义的，请直接向当地代码机关咨询    省代码办联系电话：87585114

受理项目：新申报□   变更□   年审 □    换证□    补发□





机构代码  



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-□





以下由代码管理机关填写








